
B5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5月9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邯矿集团”）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邯 矿 集
团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冻结股份
数量

17,605,634

17,605,634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7.24%

7.24%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50%

0.50%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类型

否

否

起始日

2026 年 4
月27日

-

到期日

2029年4月
24日

-

冻结执行人

邯郸市复兴
区人民法院

-

原因

司 法
冻结

-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邯矿集团

张矿集团

合计

持股数量

243,252,041

14,500,000

257,752,041

持股比例

6.88%

0.41%

7.29%

累计被冻结数量

17,605,634

4,500,000

22,105,634

累计被标
记数量

0

0

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7.24%

31.03%

8.58%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50%

0.13%

0.63%

二、其他相关说明
邯矿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未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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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4月客车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项目名称

客车生产量

其中：大型客车

中型客车

本月数

4,154

1,425

528

去年同月

4,361

1,841

594

当月同比
增减

-4.75%

-22.60%

-11.11%

本年累计

15,041

5,426

2,666

去年同期
累计

15,775

6,381

2,375

累计同比
增减

-4.65%

-14.97%

12.25%

轻型客车

客车销售量

其中：大型客车

中型客车

轻型客车

2,201

3,439

1,219

390

1,830

1,926

3,611

1,421

598

1,592

14.28%

-4.76%

-14.22%

-34.78%

14.95%

6,949

15,565

5,730

2,929

6,906

7,019

14,655

5,605

2,129

6,921

-1.00%

6.21%

2.23%

37.58%

-0.22%

注：本表为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686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2026-022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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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近期启动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2026年5月7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
并表决，选举胡天兴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胡天兴先生与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其他6名董事
共同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9日
附件：

胡天兴简历
胡天兴，男，196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会计师，本科学历。1987年起先后在江

山贺村中学、江山化工厂工作，1995年10月加入浙江健盛袜业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08年5
月起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至今，同时自2005年8月起兼任江山思进纺
织辅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山健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履历说明出具日，胡天兴先生持有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64 万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2.52%，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胡天兴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胡天兴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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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结束后，经第七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豁

免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以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送达。
（三）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8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
（五）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张茂义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张茂义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止。
张茂义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1.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张茂义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召集人；
2.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姜风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3.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贝赛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1.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谢诗蕾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召集人；
2.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陈维国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3.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ZHANG DENG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1.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陈维国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召集人；
2.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谢诗蕾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3.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姜风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表决结果如下：
1.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贝赛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召集人；
2.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胡天兴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3.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谢诗蕾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张茂义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任期届满止。
张茂义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1.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聘任郭向红为常务副总裁；
2.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聘任胡天兴为副总裁；
3.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聘任姜风为副总裁；
4.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聘任张望望为副总裁；
5.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聘任吕建军为副总裁；
6.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聘任杨勇为副总裁；
7.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聘任陈垂妆为副总裁。
常务副总裁、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任期届满止。
以上常务副总裁、副总裁的简历详见附件。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陈燕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止。
陈燕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张望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止。
张望望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陈冲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聘任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止。
陈冲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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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与2026年5月7日召开的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一起组成第七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总
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张茂义先生
2、非独立董事：张茂义先生、ZHANG DENG（张登）先生、姜风先生
3、独立董事：贝赛先生、陈维国先生、谢诗蕾女士
4、职工代表董事：胡天兴先生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委员：张茂义先生（召集人）、姜风先生、贝赛先生
1、审计委员会委员：谢诗蕾女士（召集人）、陈维国先生、ZHANG DENG先生
2、提名委员会委员：陈维国先生（召集人）、谢诗蕾女士、姜风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贝赛先生（召集人）、谢诗蕾女士、胡天兴先生
三、公司总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1、总裁：张茂义先生
2、常务副总裁：郭向红女士
3、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张望望先生
4、董事兼副总裁：胡天兴先生、姜风先生
5、副总裁：杨勇先生、吕建军先生、陈垂妆女士
6、财务负责人：陈燕女士
7、证券事务代表：陈冲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人员均具备与

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
门处罚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张望望先生、证券事务代表陈冲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1-22897199
电子邮箱：jasan@jasangroup.com.cn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一路111号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及相关人员的聘任工作。公司对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张茂义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浙江省江山市经

济委员会技术科副科长、外经科科长，创建浙江健盛袜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张茂义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本公司132,212,262股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张茂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易登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151,110,440股股份，
合计持股比例为 44.10%，与公司董事ZHANG DENG（张登）先生是父子关系，与公司常务副
总郭向红女士是夫妻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张茂义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姜风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江山宏达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健盛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山健盛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姜风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姜风先生持有本公司7,656,1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23%，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ZHANG DENG（张登）先生，1988年出生，澳大利亚国籍，硕士学历。现任浙江健盛之家
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ZHANG DENG（张登）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ZHANG DENG（张登）先生系公司控股
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杭州易登贸易有限公司股东（持股比例48%），杭州易登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18,898,178股股份，与公司董事长张茂义先生是父子关系，与公司常务副总郭向红女士是
母子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ZHANG DENG（张登）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谢诗蕾女士，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现任浙
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普昂（杭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谢诗蕾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谢诗蕾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贝赛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现任浙江浙
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浙江朝晖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贝赛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贝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维国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东华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现
任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维国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陈维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郭向红女士，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党派人士，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江山市经
济委员会工程师、中国建设银行江山支行信贷科科长、中国建设银行衢州分行国际业务部经
理、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客户经理、浙江健盛袜业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浙江
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郭向红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郭向红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杭州易登
贸易有限公司股东（持股比例50%），杭州易登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8,898,178股股份，郭向
红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茂义先生是夫妻关系，与公司董事ZHANG DENG（张登）先生是
母子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郭向红女士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吕建军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曾任杭州健盛袜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健盛袜业（越南）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建军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吕建军先生持有本公司28,2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08%，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杨勇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曾任宁波中汇纺织有限公司营
销部经理、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勇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杨勇先生持有本公司11,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03%，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陈垂妆女士，1980年出生，越南国籍，美国哥伦比亚南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Aro⁃
ma Bay Candles 蜡烛公司行政部兼发展部经理、圣力特钢公司销售部经理，现任健盛越南常
务副总经理、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陈垂妆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垂妆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燕女士，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项目经理，现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陈燕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陈燕女士持有本公司2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06%，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张望望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杭州健盛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主办会计。现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浙江俏尔婷婷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张望望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姜风先生持有本公司6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18%，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陈冲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现任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陈冲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陈冲先生持有本公司1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003%，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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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金一路111号，浙江健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

149,199,787

43.54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茂义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独立董事的列席情况，逐一说明列席理由
2、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158,987

比例（%）

99.9726

反对

票数

27,100

比例（%）

0.0181

弃权

票数

13,700

比例（%）

0.009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115,887

比例（%）

99.9437

反对

票数

68,400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15,500

比例（%）

0.010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关于提名张茂义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提名姜风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关于提名ZHANG DENG为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得票数

147,478,719

147,462,815

147,462,71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8.8464

98.8358

98.835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提名谢诗蕾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贝赛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陈维国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得票数

147,472,312

147,461,410

147,462,41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8.8421

98.8348

98.835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
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20,600

1,877,500

比例（%）

97.9198

95.7224

反对

票数

27,100

68,400

比例（%）

1.3816

3.4873

弃权

票数

13,700

15,500

比例（%）

0.6986

0.7903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关于提名张茂义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姜风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ZHANG DENG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得票数

240,332

224,428

224,32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12.2530

11.4422

11.437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提名谢诗蕾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贝赛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陈维国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得票数

233,925

223,023

224,02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11.9264

11.3706

11.421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中，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

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丽芬、沈鹏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6
年5月6日、5月7日、5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5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将有关情况核实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前期公司子公司安世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世半导体”）以及安世半导体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世半导体控股”）（以下合称“安世”）收到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下

达的部长令（Order）和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以下简称“企业法庭”）的裁决，详情请

见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46、临2025-159、临2026-015）。

截至目前，虽然上述部长令（Order）被宣布暂停，但企业法庭相关裁决依旧处于生效状

态，公司对安世的控制权仍暂处于受限状态。公司仍将穷尽一切法律手段，恢复本公司对安

世的完整控制权，维护投资者权益。

2、根据公司已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半导体业务实现收入8.08亿元，净利

润0.13亿元，毛利率27.42%。毛利率阶段性下滑主要因产销量尚未完全恢复、产能利用率较

低，叠加固定资产折旧、核心人员薪酬等刚性固定成本分摊增加所致，属于经营规模阶段性波

动形成的正常财务表现。目前公司经营保持稳定，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已确认并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确认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

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公司未涉及

其他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5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投资。

公司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9.3.2 条第（三）项和第 9.8.1 条第（三）项规定情形，公司自2026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并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比例限制为5%（如规则变动，则以

变动后的相关规定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有关信息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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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2号楼18楼18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2

152

67,413,812

67,413,812

59.5318

59.53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冯裕才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董事会秘书周淳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张艳律师、谢艾玲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407,032 99.9899 2,698 0.0040 4,082 0.006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393,415

比例（%）

99.9697

反对

票数

18,115

比例（%）

0.0268

弃权

票数

2,282

比例（%）

0.003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653,823

比例（%）

99.5636

反对

票数

18,115

比例（%）

0.3875

弃权

票数

2,282

比例（%）

0.04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四位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艳、谢艾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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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 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8日交易日上午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188号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建明

先生主持。
5、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08名，代表股份260,117,96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0922%。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247,547,22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62%。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600人，

代表股份12,570,7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60%。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的董、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604名，代表股份17,688,84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5703%。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审议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人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认

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8,553,5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6%；反

对 1,056,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61%；弃权 507,95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3%。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3,980,9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407%；反

对 5,624,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22%；弃权 512,75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1%。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53,985,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24%；反

对 5,623,5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19%；弃权 509,05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8,513,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31%；反

对 1,080,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52%；弃权 524,6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084,1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9280%；反对 1,080,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58%；弃权
524,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62%。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8,506,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07%；反

对 1,063,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90%；弃权 547,25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077,8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8924%；反对1,063,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38%；弃权547,
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38%。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7,318,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36%；反

对 2,261,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93%；弃权 538,63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888,9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715%；反对 2,261,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35%；弃权
538,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50%。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8,483,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17%；反

对 1,097,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21%；弃权 536,33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2%。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5,852,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91%；反

对 1,19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33%；弃权 586,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6%，董事长吴建明、董事吴刚作为股东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054,5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610%；反对1,09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70%；弃权536,
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20%。

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8,357,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31%；反

对 1,186,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62%；弃权 574,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7%。

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8,572,4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58%；反
对 1,06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99%；弃权 479,3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143,3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2627%；反对 1,066,1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72%；弃权
479,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01%。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黄浩、肖朋朋两位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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